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潍医教字〔2017〕51号 

 

 

潍 坊 医 学 院 

关于印发《听课管理规定》的通知 

 

各部门、各院（系）： 

《潍坊医学院听课管理规定》已经研究同意，现予印发实施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潍坊医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10 月 9 日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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潍坊医学院听课管理规定 

课堂教学是学校人才培养的基本途径和重要环节，为完善

教学质量监控评价体系，保证学校各级管理人员了解和掌握教学

动态，促进教师同行之间的相互学习，共同提高教学水平，根据

学校实际，特制定本规定。 

一、听课人员 

校领导，各部门和院（系）处级领导干部，教学主管部门

和院（系）管理人员，辅导员、学生班主任，同行教师以及学校

教育教学质量督导评估专家委员会专家均应参加听课工作。 

二、听课方式和范围 

1. 听课方式：以随机、随堂的形式听（看）课，也可有组

织地参加听课。 

2. 听课范围：面向全日制本科生、研究生、留学生开设的

所有课程（含各类实验<实践>课程）。 

三、听课人员任务和要求 

1. 校领导及全体处级干部需参加每学期首堂课听课工作。 

2. 校领导通过听课主要了解教师教学整体状况，学校教风

和学风情况。每学期听课不少于 4 次。 

3. 各部门处级领导干部及教学主管部门管理人员通过听

课主要了解教师教学水平、教学规范和学生学习秩序情况，检查

教学环境与教学设施等教学保障情况，征求师生对教学和教学管

理工作的意见和建议。教学及学生主管部门处级干部每学期听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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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少于 6 次，其它部门处级干部每学期听课不少于 4 次。 

4. 各院（系）处级领导干部、教学管理人员、学生管理人

员（辅导员和班主任）通过听课主要了解本单位的课程教学和学

生学风情况，发现和解决基本教学环节存在问题。每学期听课不

少于 6次。 

5. 同行教师通过听课主要是了解教师对教学大纲的贯彻、

教学内容的选择、重难点的把握，交流学习教学方法和技巧，并

对教师的课堂教学水平和质量进行评价。教研室主任每学期听课

不少于 6 次，重点了解和掌握所开课程的教学状况、教学大纲的

贯彻、教学内容的选择、集体备课确定内容的执行和教师教学水

平；教授、副教授每学期听课不少于 6次，重点听取青年教师的

课堂教学，做好传帮带工作；中、青年教师每学期听课不少于 8

次；新任教师参加工作起 2 学年内必须系统地听完本教研室所有

开课课程。 

6. 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督导评估专家委员会通过听课主要

是对教学过程进行全面监控，指导教师进行教学内容、教学模式

和教学方法的改革，提升教师教学水平，委员会专家听课次数按

学校相关规定执行。院（系）二级教学督导组听课次数由各院（系）

自行制定，原则上每学年要对开课课程的授课教师听课一轮次。 

四、听课管理 

1. 听课人员从学校综合教务系统自主查询教学安排，在教

师授课前 10 分钟进入教室就座，听课过程中不得干扰课堂教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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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正常进行。 

2. 听课人应及时、认真填写《潍坊医学院课堂教学质量评

价表》并做好听课记录。听课中发现的问题及时与任课教师或相

关部门沟通解决。 

3. 校领导，各部门和院（系）处级领导干部及学校教育教

学质量督导评估专家委员会专家的《潍坊医学院课堂教学质量评

价表》，听课后及时交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处，其他听课人员交

所在部门、院（系）留存。 

4. 各院（系）应根据开课情况，各教研室教师数量及专业

班级数量，制定本院（系）每学期二级督导、同行听课计划，并

督导计划落实情况，形成听课情况报告，于学期结束前 2 周提交

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处。 

5. 学校每学期期初、期中、期末收集整理听课材料，对全

校听课情况进行统计处理，形成学期听课情况总结报告。 

五、本规定由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处负责解释，自公布之

日起施行。原《潍坊医学院听课管理规定》（潍医教字〔2007〕

22 号）同时废止。 
 

 

 

 

 
 

潍坊医学院学院办公室  2017年 10月 9日印发 




